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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税收会计报表部分
（一）变动情况
1996年由于全国税务系统实行税收会计改革，因此税收会计报表作了较大的变动。变动后的会计报表新增B《税收资金平衡表》、《应征、欠缴、在途、查补税金明细报表》、《减免税金明细表》。保留了入库表和提退表，取消了《企业所得税入库税额明细表》和《能交基金、预调基金入库数额明细表》。将欠税表改由统计编报。
（二）口径说明
1.电话月报
（1）将原电话月报中的“外资企业出口退税”由89行调到74行，放在“第二大项：出口退税”项内的“计划单列市”下。
（2）国有性质的联营企业所得税反映在“第三大项：国有企业所得税”内。
2.《税收资金平衡表》
（1）本表年初余额数分别按各总帐户的年初余额填列。该数据一年内保持不变。
（2）本表期末余额根据各总帐科目期末累计余额填列。
（3）本表资金占用类科目，根据各科目总帐的借方累计余额填列。
（4）本表资金来源类科目，根据各科目总帐贷方余额累计填列。
（5）本表资金占用类的各待征类科目，待处理损失税金和保营款科目在年初余额栏允许有数。待解税金科目和在途税款科目年终应进行清理，原则上应无数。本表资金来源类的应征类科目、多缴税金和暂收款科目在年初余额栏允许有数。其它科目在年初余额栏不允许有数。
（6）入库单位在编制本表时，保管款和暂收款按上解单位资金平衡表所列数额汇总填列。
3.《应征、欠缴、在途、查补税金明细报表》
（1）本表“应征税金”栏各项的本月栏和累计栏根据应征类科目的各总帐及明细帐的贷方本月余额和累计余额分别填列。
（2）本表“欠缴税金”栏各项数额根据待征类科目的各总帐及明细帐的借方累计余额填列。
（3）本表“在途税金”栏根据在途税金明细帐的借方累计余额填列。
（4）本表“查补税金”的应征和入库两栏，应根据查补税金辅助帐的累计额填列。
（5）本表“应征税金”累计栏内的各大项数额应与《税收资金平衡表》中资金来源中相对应的各“应征类”科目数据一致。
（6）“欠缴税金”栏内的各大项数额应与《税收资金平衡表》中的资金占用类中的各“待征类”科目数据一致。
（7）本表“在途税金”栏总计应与资金平衡表中资金占用类中的“在途税金”科目数据一致。
（8）本表中“查补税金”的“应征”为本表“应征税金”累计的其中数。“入库”为《入库税金明细表》累计的其中数。
4.《入库税金明细报表》
本表同95年《各项收入入库明细报表》口径基本相同。本表各项收入数根据“入库类”科目相应的总帐及其明细帐借方本月余额和累计余额填列。本表累计税额中合计数及与《税收资金平衡表》中资金占用类中“入库类”科目的期末余额数据一致。
5.《减免税金明细报表》
（1）本表根据减免税金总帐及明细帐的借方本月余额、累计余额和借方发生额分析栏填列。
（2）本表“涉外企业”减免一栏不反映涉外企业实行新税制而新增税负实行先征后退部分。其它项目口径同原报表口径基本一致。
（3）本表累计中的合计数应与《税收资金平衡表》中资金占用类中的“减免税金”科目的期末余额一致。
6.《提退税金明细表》
（1）本表的本月和累计税额是根据提退税金总帐和明细帐的借方本月发生额和累计发生额及发生额分析栏填列。
（2）对民政、校办企业采取的先征后退税金，反映在本表“减免退税”栏。对涉外企业由于实行新税制增加税负采取先征后退的税金反映在“其它退税”栏。
（3）本表“出口退税”栏内的增值税和消费税数额应与“入库税金明细报表”中的外贸企业出口退增值税、消费税相数额一致。
（4）本表“减免退税”栏各税种数据小于或等于“减免税金明细报表”中相关税种的数据。
二、税收统计报表部分
（一）、数量的调整：
1996年税收统计报表共需报送11种，其中月报表7种，年报表4种，与1995年相比变化为：取消《减免税统计月报表》、《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统计年报表》、《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统计报表》、《海关代征税额统计表》、《个体经营月报表》；增加《增值税、消费税欠税统计月报表》；《涉外税收税额统计表》由季报改为年报；《纳税登记户数表》由半年报改为年报。
（二）、表式及口径的变动说明：
首先强调一个重要的口径调整：即统计报表由历年的按征收数填报，改为1996年起一律按入库数填报，且受《税收资金平衡表》控制与有关入库数完全保持一致。
1.税收收入分经济类型统计总表
本表主要变动为：
（1）本表各税种入库数为扣除提退及出口退税后的净入库数。
（2）本表“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总括反映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缴纳的各项税收的入库情况，即对原口径解释中规定的“外国企业”缴纳的税收统计在“其他经济”栏的口径进行的调整。
（3）本表工商税收合计、各税种合计、企业所得税合计应与《入库税金明细表》的相关各项的累计税额合计数相等。
（4）本表工商税收合计、企业所得税合计与《税收资金平衡表》的入库工商税收、入库企业所得税的期末余额对应相等。
2.增值税分经济类型统计报表
本表主要变动为
（1）本表和1995年报表相比，增加了“出口产品退税”，其出口产品退税与原指标口径解释完全一致，且用负数表示。
（2）本表的“增值税收入”及其分行业、品目各细项未扣除出口产品退税，增值税的各项退税应分行业、品目在相应的经济类型扣减，经济类型划分不清的，应按其主要税源在“其他经济”栏扣减，行业、品目划分不清的，按照相应的经济类型，在其所在的行业品目下的“其他”栏中扣减。
（3）本表出口产品退税合计与《各项提退明细报表》的增值税出口退税数相等。
（4）本表累计数额合计与《入库税金明细表》中的增值税累计税额合计数相等。
3.营业税分经济类型统计报表
本表主要变动为
（1）本表和1995年报表相比增加了“其他行业”。此一项只是为反映对西藏自治区实行民族特殊政策，扩大征收范围所征解入库的营业税，北京地区在此大项应无数。
（2）营业税的各项退税应分经济类型、分项目扣减，划分不清的，应按主要税源在其相关项目的“其他经济”栏扣减。
（3）本表营业税累计税额合计与《入库税金明细表》的营业税的累计税额合计数相等。
4.消费税分经济类型统计报表
本表主要变动为
（1）和1995年报表相比，本表增加了“出口产品退税”、“出口产品退税”与原指标口径解释完全一致，且用负数表示。
（2）本表“消费税收入”以及分行业分品目各细项均未扣除出口产品退税。
（3）在报表编制期内发生的消费税退税，应根据收入退还书的数额在相应的经济类型，相应的项目中扣减，划分不清的，应按其主要税源在其相关项目的“其他经济”栏扣减。
（4）本表累计税额分经济类型合计数与《入库税金明细表》的消费税的累计税额合计数对应相等。
（5）本表出口产品退税合计数与《各项提退明细表》中的消费税出口退税栏的数额相等。
5.资源税分经济类型统计报表
对于国税系统，本表只反映涉外企业缴纳的资源税。
（1）本表本期发生的退税在本期相应的经济类型、相应的项目中扣减，划分不清的，应按其主要税源在相关项目的“其他经济”栏扣减。
（2）本表累计税额合计与《入库税金明细报表》中的资源税的累计税额相等。
6.农村税收税额统计报表
本表反映来自农村的乡镇集体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和其他经济所缴纳各种税收的入库情况，其中农村地区指城乡中除城镇地区的广大地区，本表各数字均为《税收分经济类型统计总表》的其中数。
主要变动为
（1）本表中本期发生的属于农村税收的各项退税应根据收入退还书的数额在相应的栏目中扣减。划分不清的，在其相关项目的“其他经济”栏中扣减。
（2）农村企业和城镇企业联营在农村缴纳的税收为农村税收；
农村企业与外商合资在农村缴纳的税收统计在本表的“其它经济”栏中；
外商单独投资的企业，以及国有企业、城镇信用社在农村缴纳的税收本表不反应。
（3）本表工商税收、分税种合计数应小于或等于《入库税金明细报表》中相应税种的累计入库税额。
7.增值税、消费税欠税统计报表
本表由会计表转变为统计表，反映增值税、消费税重点欠税项目的累计欠税余额情况，主要依据增值税、消费税欠税统计台帐按期整理汇总填列。
（1）本表“累计欠税余额”指纳税人按照税法规定在纳税期限内应征缴纳而尚未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
（2）本表增值税下的“烟”统计来自烟草加工的所有卷烟、雪茄烟、烟丝、烟叶和其他烟的欠税；消费税下的“烟”则只统计来自烟草加工业的卷烟、雪茄烟和烟丝的欠税。
（3）本表增值税、消费税累计欠税余额与《应征、欠缴、在途、查补税金明细报表》中增值税、消费税的欠缴税金期末余额相等。
8.个人所得税分项目统计报表
本表反映城乡个体工商户、公民和外籍在华人员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入库情况。
本表主要变动为
（1）纳税人数（人次）：统计年度内实际缴纳税款的人数，其中：一个纳税人在同一年度内就某项所得缴纳多次的，按一人统计；一个纳税人在同一年度内就两项或两项以上所得分别缴纳的，按两人或多人统计。
（2）华侨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统计在“港澳台”栏。
（3）年度内发生的个人所得税退税应在相关项目中扣减，划分不清的，在“其他所得”中扣减。
（4）本表累计所得税额合计数与《入库税金明细报表》中的个人所得税的累计税额对应相等。
9.涉外税收税额统计报表
本表的表式变动较大，横项按税种划分，纵项按行业性质划分，并包括“个人”和“海关代征”，其全面、综合反映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以及外籍人员在国内所缴纳各项税收的入库情况，是一张综合性的报表。
本表主要变动为
（1）外籍人员（包括华侨、港澳台同胞）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应按其所在企业或单位来划分统计。划分不清的，本表暂统计在“个人”项。
（2）本表“个人”项不包括海关代征的个人税收。海关对过境旅客行李物品、个人邮递物品和其他个人自用物品所征收的进口税，按新税法应分别划归增值税和消费税两部分，因无法划清，本表暂全部统计在“海关代征”项目的“增值税”栏中。
（3）年度内发生的涉外税收退税，应在相应的税种、项目中扣减，项目划分不清的，则按退税的主要项目在相关的税种栏扣减。
（4）本表除“个人所得税”栏外，其他各税种栏的合计数减去每栏对应的“个人”项数字，应分别等于《税收分经济类型统计总表》中相关税种的“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栏数字之和。
（5）本表金融业一项中的“其他各税”栏特指外资银行交纳的企业所得税。
（6）本表“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栏的合计数应与《入库税金明细报表》中“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的累计入库税额相等。
10.企业所得税分经济类型统计报表
本表主要变动为
（1）本表“其他经济”栏，指非企业的其他经济组织所缴纳的税收，数字应很小，划分不清的，不应反映在此。
（2）金融、保险业中的“集体经济”含地方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外资银行缴纳的税收。
（3）年度内发生的企业所得税退税应根据收入退还书的数额在相关的经济类型、行业中扣减，划分不清的，应按其退税的主要行业在相关的“其他经济”栏中扣减。
（4）本表累计税额合计数与《入库税金明细报表》中“企业所得税合计”项的累计入库税额相等。
11.纳税登记户数统计年报表
本表分经济性质、分行业反映纳税人在税务机关办理的纳税登记户数和实际纳税户数的情况。
国家税务局应按照自己的实际征收范围填列。同一纳税人分别在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办理纳税登记和缴纳税款的，由国、地两家分别统计，其登记户数和纳税户数可以重复。

